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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产权交易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

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汽车”）签订《产权交易

合同》，收购福田汽车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智悦发动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智悦”）60%股权（标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34227.84

万元（人民币，下同）。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以交易完成后

的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6.3.18规定，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详见公司

2023-013号公告）。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2023年 3 月 15日，公司与福田汽车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拟

受让福田汽车持有的北京智悦 60%股权，转让价格为 34227.84万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授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转让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老牛湾村北 

法定代表人：常瑞 

注册资本：800,376.3475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模具、冲压件、发动机、机械电器设备、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钢材、通讯设备；制造汽车（不含小轿车）、模具、

冲压件、发动机、机械电器设备、智能车载设备；环境机械及清洁设备的

制造（限外埠地区经营）；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池包及模组、电池管理系统、

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远程信息处理器、电机、电驱动桥、三合一电

驱动总成、多合一电驱动总成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限在外埠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数据处理；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仓储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成

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营销策

划、营销咨询、产品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产品设计；

机动车维修（限色漆使用水性漆且喷漆和喷枪清洗环节密闭并配套废气收

集处理装置）；技术检测；销售医疗器械Ⅲ类、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普通货物运输。（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医疗器械Ⅲ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普通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6 年 08 月 28日 

主要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40.40%股权，为其控股

股东。  

三、《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在北京市以书面方式签署《产权交

易合同》，本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福田汽车  

乙方：东安动力  

1、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北京智悦 60%股权。  

2、按照国有产权交易的相关规定，甲方通过鉴证方以公开挂牌

转让的形式转让标的股权，乙方以 34227.84 万元的价格摘牌甲方所

持有的北京智悦 60%股权。  

3、乙方在报名时已向鉴证方缴纳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10268.352

万元。 

4、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应当自本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

将本合同约定的价款（扣除 10268.352 万元保证金）即 23959.488 万



元，一次性支付到鉴证方指定账号。  

5、关于甲乙双方股权交易的违约条款： 

（1）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解除合同，均应按照合同

转让价款的 1%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

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

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间应付未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

5 计算。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扣除乙方支

付的保证金，扣除的保证金首先用于支付北交所应收取的各项服务费，

剩余款项作为对甲方的赔偿，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可继续向

乙方追偿。  

（3）甲方未按合同约定交割转让标的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总额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4）标的企业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

对标的企业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可能影响产权转让价格的，乙

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总额的 1%承担违

约责任。乙方不解除合同的，有权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补

偿金额应相当于上述未披露或遗漏的资产、债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标

的企业的损失数额中转让标的对应部分。 

（5）乙方及标的企业违反合同中关于字号、经营资质和特许经

营权约定的，应当在收到甲方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改正，且乙方应

当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总额的 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且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完成后，北京智悦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东安

动力与福田汽车将形成股权联系，实现双方的战略绑定；东安动力在

产、在研及规划产品与福田汽车新能源路线契合度较高，可使东安动

力紧跟行业龙头实现低碳化转型。公司收购北京智悦控股权后，将改

造北京智悦生产线生产 N20系列发动机产品，较原计划改造子公司东

安汽发生产线，可降低哈尔滨基地投资强度。 

2、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以交易完成后的

审计结果为准。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北京智悦的控股股东，公司将

合并北京智悦报表。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 月 16日         


